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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106年第3次決議

甲(借名者)
甲能否再取回房地？

借名契約、移轉登記

乙(出名者) 買賣、移轉登記 丙：知悉借名，甲為實際所有人
缺錢



問題意識
在做借名登記之前，是否曾經想過：
借名登記的約定是否真的有效？
有沒有可能出名的親友翻臉不認人，反過來說財產
是他的？
出名的親友在外欠錢，導致財產被查封？
出名的親友偷偷把財產賣掉了？
自身其實可能已經構成犯罪了？



大綱
�借名登記之概念、意義與類型
�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與案例解析
(一)內部法律關係(借名人與出名人的關係)
(二)外部法律關係(涉及第三人時的關係)

�借名登記之刑事責任與案例解析
(一)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二)侵占與背信



借名登記之概念、意義與類型



借名登記之概念與意義

買賣(§345)

出賣人甲 丙(買受人，借名者)

移轉登記(§758)

乙(登記名義人，出名者)



借名登記之概念與意義

名實不符：

形式(名義)所有權人
與

實質所有權人
不符



借名登記之概念與意義

�借名登記之意義：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76號判決：
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
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
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
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
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
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
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



借名登記之概念與意義

�借名登記之原因：規避法律上資格限制(例如農
地、原住民保留地、國宅、軍眷宅)、規避稅捐
(例如地價稅累進稅率)、躲避債務、債信(例如
為取得較低利息、增加借貸金額)、夫妻或父母
子女情誼、單純隱匿財產(例如避免朋友借錢、
公務員身分)、宗教寺廟、共同出資投資等等



借名登記之概念與意義

�借名登記之特徵：
(1)以他方(出名人)名義登記
(2)借名人自己仍保留管理、使用、處分



借名登記之類型

�借名登記之類型：
一、借名財產原屬第三人所有。
二、借名財產原屬借名人所有。



借名登記之類型─原屬第三人所有

買賣(§345)

出賣人甲 丙(買受人，借名者)

移轉登記(§758)

乙(登記名義人，出名者)



借名登記之類型─原屬借名人所有

移轉登記(§758)

出賣人甲 丙(借名者)

移轉登記(§758)

乙(出名者)



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與案例解析



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與案例解析
(一)內部法律關係(借名人與出名人之關係)
1、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2、法律適用與權利義務
3、借名登記契約之終止、請求返還與消滅時效
4、舉證責任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借名登記契約是否有效，早期最高法院之見解
多認為：借名登記契約為消極信託，構成通謀
意思表示，助長脫法行為，因此無效。但目前
最高法院已不再當然認為如此，只要借名登記
氣之目的或內容無違強制、禁止規定或悖於公
序良俗，且原因正當，則依契約自由原則，即
為有效(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
97年度台上字第2445號判決)(吳從周，2015)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就「原因正當而論」：
借名登記實務上出現的原因：諸如規避法律上資
格限制(例如農地、原住民保留地、國宅、軍眷
宅)、規避稅捐(例如地價稅累進稅率)、躲避債務、
債信(例如為取得較低利息、增加借貸金額)、夫
妻或父母子女情誼、單純隱匿財產(例如避免朋友
借錢、公務員身分)、宗教寺廟、共同出資投資等
等，什麼原因是正當？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比起要求「有確實之正當原因」的判決，更多
的判決並未交代借名登記之原因，既然現行實
務已承認借名登記契約的有效性，則法院只需
判斷該契約是否違反強行規定、公序良俗即可，
實無須細究當事人之動機與目的(卓心雅，2011)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借名登記與脫法行為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62號判決：
「按所謂脫法行為係指當事人為迴避強行法規之
適用，以迂迴方法達成該強行法規所禁止之相同
效果之行為而言。」
「法律並無禁止父母將其不動產借用子女名義之
強制規定，即難認此借名登記係脫法行為。」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18條第1項
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
之特定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案例：非原住民A，向原住民B買受原住民保留
地，並借具原住民身分C登記。則AB之買賣契
及AC之借名登記契約有效與否？

無效說：最高法院100年第台上字第775號判決
有效說：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89號判決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75號判決：
事實：郭福來等與王文曾(均非原住民)共同出資，
向游阿和(原住民)買受原住民保留地，並借游阿
和名義登記。
理由：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承受人以原住
民為限，上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及借名契約均屬
脫法行為，依法無效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189號判決：
事實：金中玉(非原住民)向張美英(原住民)買受原
住民保留地，並借第三人陳玉女名義登記。
理由：按原住民保留地之買賣，承買人雖非原住
民，惟如約定由承買人指定登記與任何具有原住
民身分之第三人，或具體約定登記與具有原住民
身分之特定第三人，即非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
一項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之標的，其契約自屬有
效。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台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字第382號判決：
理由：出售原住民保留地與無原住民身分者，如同
時約定登記與買受人所指定具有原住民身分之人，
此項約定，非為法律所不許，難謂係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其契約為有效。金中玉與張美英達成買賣系爭土地之合意，因金中玉不具原住民身分，乃約定張美英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與具有原住民身分之陳玉女，經證人即代書吳美玉證實，並有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異動索引、土地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可稽。足見金中玉與張美英非通謀虛偽成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且金中玉與張美英成立買賣契約時，已同時
約定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與具有原住民身分之陳玉
女，依上說明，難謂為脫法行為，該買賣契約有效。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出賣人游阿和 買受人郭福來等

出賣人張美英 買受人金中玉

陳玉女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
私有農地所有權之移轉，其承受人以能自耕者為限，
並不得移轉為共有。但因繼承而移轉者，得為共有。
(第1項)
違反前項規定者，其所有權之移轉無效。(第2項)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無自耕能力不得取得農地)
早期法院：土地法第30條係就私有農地所有權移轉
之物權行為所作之強制規定，債權行為(如買賣、互
易、贈與等契約)，並不在限制之列，然除有民法第
246條第1項但書，亦即約定待承買人自己有自耕能
力時方為移轉，或約定由承買人指定登記與任何有
自耕能力之第三人或具體約定登記與有自耕能力之
第三人，否則係以不能給付為契約標的，依民法第
246條第1項本文為無效。(最高法院65年度第9次、
73年度第5次決議、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919號
判決)



借名登記契約效力(有效性)
�修正前土地法第30條(無自耕能力不得取得農地)
晚近法院(？)：兩造間所成立者，應僅係單純借
名登記之無名契約，惟亦在規避修正前土地法第
三十條第一項之規定，仍屬脫法行為，自無加以
保護之必要，仍應認系爭六七五之二地號土地所
有權應有部分二分之一之買賣契約為無效。 (最
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907號判決)
※見解似有採折衷，無論如何，臺灣高等法院
105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11號仍採有效說看法。



法律適用與權利義務

�借名登記契約，契約當事人間之權利義務，應
先依雙方契約之內容而定；如契約未約定者，
則依關於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處理。



法律適用與權利義務

�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6號判決
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
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
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其成
立側重於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在性質
上應與委任契約同視，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禁
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固應賦予無名契約之法律
上效力，並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



法律適用與權利義務
�由借名人自己管理、使用、處分。
�出名人負出借名義之勞務
�成立側重借名人與出名人之信任關係，性質與
委任契約同視，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委任之規
定。

�借名人得終止借名登記契約並請求返還標的物
及所有權移轉登記，出名人得請求償還費用，
若有約定報酬亦得請求報酬。



借名登記契約之終止、請求返還與消滅時效

�借名登記契約之終止
一、得隨時(以意思表示)終止(類推民法549I)
二、因當事人死亡而終止？(類推民法550)
(一)借名人死亡
(二)出名人死亡
→何時終止之法律上實益：返還請求權之消滅
時效！



借名登記契約之終止、請求返還與消滅時效

�借名登記契約之終止─隨時終止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重上更(一)字第61號：
按借名登記，係以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為基礎，
其性質與委任關係相似，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
規定，當事人任何一方，均得隨時終止契約。被
上訴人既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向上訴人為終止
契約之意思表示，兩造間就系爭土地之借名登記
契約，於‧，，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時，即告
終止。



借名登記契約之終止、請求返還與消滅時效
�借名登記契約之終止─當事人死亡
一、應注意當事人間有無契約繼續存續之約定(最高法
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26號、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重
上更(一)字第121號)
二、如無特別約定：
(一)當事人死亡，契約即終止(100台上600、102台上
2399、103台上2405、103台上2522)
(二)區分出名人死亡，抑或借名人死亡，並認出名人
死亡之情形，則認契約並無存續之必要(102台上1729) 



借名登記契約之終止、請求返還與消滅時效

�何時終止，涉及「消滅時效」！
102年度台上字第1726號判決：
「借名登記須待終止借名登記契約後，始得請求
出名人返還借名登記之財產，故依民法第128條
前段規定，其返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應自
借名登記契約終止時起算。」



借名登記契約之終止、請求返還與消滅時效

�請求返還：
民法第541條第2項：「受任人以自己之名義，為
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
民法第179條：「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
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
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由主張借名者舉證
103年度台上字第1637號判決
按主張有借名委任關係存在事實之原告，於被告
未自認下，須就此項利己事實證明至使法院就其
存在達到確信之程度，始可謂已盡其依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七十七條前段規定之舉證行為責任。又
原告就上揭利己之待證事實，茍能證明在經驗法
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
接事實，即無不可，非以直接證明該待證事實為
必要。



舉證責任
�舉證責任：由主張借名者舉證
有無契約約定
借名的原因、理由、動機
資力與出資(包括繳納利息)
權狀由誰保管
誰實際使用(含繳納房屋稅等稅捐)、收益，甚至
處分(例如抵押借款，含取得對價)等等……..
於實際個案中，綜合判斷



舉證責任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4877號判決
原告主張：伊於民國96年5月14日與訴外人王慧
媜締結買賣契約，以新臺幣（下同）410萬元之
價格向王慧媜購買系爭房地，然伊為享有首次購
屋之優惠，遂借用伊之子即被告名義登記為系爭
房地名義上之所有權人，兩造間就系爭房地實際
上存有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



舉證責任
被告則以：系爭房地乃伊與母親即訴外人林瑞珍
（已歿）於96年8月14日購買，伊為籌購屋價金，前
與訴外人蔡楊速蘭借款50萬元，再由伊日後以工作
所得委託原告轉交予蔡楊速蘭陸續清償，然原告從
未協助還款，借款實際上均由伊兼差工作以清償借
款，嗣於103年10月間，伊因考量利息差異而將剩餘
貸款轉貸至大眾銀行，所得貸款450萬元則用以償付
個人信用卡債務、原告先前所負汽車貸款債務及與
蔡楊速蘭間另筆20萬借款，伊方為系爭房地之實際
所有權人。



舉證責任
證據：
1、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價款收付明細表，證明
由原告出面與王慧媜於95年5月14日簽訂買賣契
約，約定以被告為登記名義人，並於同年月15日
辦理移轉登記，買賣價金共分10萬元、40萬元、
350萬元及10萬元共4期給付。
2、證人王慧媜：當初係由原告出面與伊締約購
買系爭房地，伊不記得何以移轉登記予被告名下。
3、被告提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地價稅繳納
證明書、房屋稅繳納證明書、台灣電力公司繳費
憑證影本。



舉證責任
4、被告提出大眾銀行存摺、土地銀行客戶歷史
交易明細查詢，證明轉貸之事實。
5、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1)被告於97至103年間分別有收入44萬4,817元、
43萬4,254元、50萬6,519元、55萬7,072元、52
萬6,980元、52萬9,122元及52萬7,666元。
(2)原告自97至103年間之薪資所得分別為9萬
7,513元、25萬5,000元、25萬7,100元、38萬
5,020元、25萬5,400元、25萬2,250元及25萬
9,300元。



舉證責任
法院判斷：
1、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係其出資購買，僅將
該房地所有權借名登記在被告名下乙情，既為被
告所否認，則原告自應就與被告間就系爭房地有
借名登記契約存在乙節，負舉證之責。
2、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及證人王慧媜之證詞，僅
得證明系爭房地係由原告出面與王慧媜洽談買賣
事宜，尚難據此及推論原告方為實際購買人，抑
或受被告委任出面與王慧媜商談。



舉證責任
3、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係由被告保管，以系爭房地
向土地銀行貸款所得之350萬元係先匯入被告之土地
銀行帳戶再用以支付房屋價金，而日後繳付土地銀
行之貸款亦均由被告土地銀行帳戶支出繳納，被告
嗣於103年轉而向大眾銀行貸款得450萬元，並用部
分款項清償先前向土地銀行貸款之債務餘額282萬餘
元，且系爭房地之地價稅、房屋稅與電費均係由被
告繳納，足認被告就系爭房地顯然有完全之管理、
使用及處分之權利，核與一般借名登記契約中，實
質上仍由借名者享有該財產之使用、收益及處分權，
並負擔因此所生義務之情形不同。



舉證責任

4、原告復主張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與貸款均係
由伊所支付，被告均無固定工作，亦無穩定收入，
實際上並無資力購入系爭房地云云。惟查，系爭
房地之貸款均係透過由被告之土地銀行與大眾銀
行銀行帳戶按期繳納，已如上述。而且觀之稅務
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所載，被告顯然較
原告有資力支付系爭房屋貸款，是原告主張系爭
房屋貸款均係由其所支付，伊方為系爭房地之實
際所有權人云云，亦難憑取。



借名登記之法律關係與案例解析
(二)外部法律關係(涉及第三人時之關係)
1、出名人處分之效力
2、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得否排除強制執行



出名人處分之效力

�最高法院106年度第3次民庭會議決議
借名人甲與出名人乙就特定不動產成立借名登記
關係，乙未經甲同意，將該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第三人丙，其處分行為效力如何？



出名人處分之效力

�最高法院106年度第3次民庭會議決議
甲說（有權處分說）：103台上1518
乙說（原則上有權處分，例外於第三人惡意時無

權處分）：100台上2101
丙說（無權處分說）：104年台上2070



出名人處分之效力

�最高法院106年度第3次民庭會議決議
丙說（無權處分說）：
出名者違反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將登記之財產為
物權處分者，對借名者而言，即屬無權處分，除相
對人為善意之第三人，應受善意受讓或信賴登記之
保護外，如受讓之相對人係惡意時，自當依民法第
一百十八條無權處分之規定而定其效力，以兼顧借
名者之利益。



出名人處分之效力
�最高法院106年度第3次民庭會議決議
乙說（原則有權處分，例外於第三人惡意時無權處分）：
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借名者）經他方
（出名者）同意，而就屬於一方現在或將來之財產，以
他方之名義，登記為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出名人在名
義上為財產之所有人或其他權利人，且法律行為之相對
人係依該名義從形式上認定權利之歸屬，故出名人就該
登記為自己名義之財產為處分，縱其處分違反借名契約
之約定，除相對人係惡意外，尚難認係無權處分，而成
立不當得利。



出名人處分之效力

�最高法院106年度第3次民庭會議決議
甲說（有權處分說）：
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出名人既登記為該不動產之所有權人，其將該不動產處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自屬有權處分。



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得否排除強制執行

買賣(§345)

出賣人甲 丙(借名者)

移轉登記(§758)

乙(出名者) 丁(乙之債權人)
Q：登記名義人乙的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實際
所有權人丙，得否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



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得否排除強制執行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37號判決
末按強制執行法第十五條規定之第三人異議之訴，所謂第
三人（即該異議之訴之原告）就執行標的物有足以排除強
制執行之權利者，係指對於執行標的物有所有權、典權、
留置權、質權存在情形之一者而言。若為執行標的之不動
產係登記於執行債務人名下所有，縱令該第三人（原告）
與執行債務人間有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之情形，亦僅得依
借名登記或信託登記關係，享有請求執行債務人返還該不
動產所有權之債權而已，系爭為執行標的之不動產所有權
人既為執行債務人，原告即無足以排除強制執行之權利
（參見本院六十八年台上字第三一九○號判例意旨）。



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得否排除強制執行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142號裁定

洪火文(借名人)
借名、移轉登記 法院成立調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董淑卿同意返還，然尚未辦妥移轉登記

欠稅查封

董淑卿(出名人)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得否排除強制執行

買賣(§345)

出賣人甲 丙(借名者) 丁(丙之債權人)

移轉登記(§758)

乙(出名者)
Q：實際所有權人丙的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乙
得否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



債權人聲請強制執行時，得否排除強制執行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56號判決
查依土地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真實之公信力，於借名登記之場合，在出名人將借名登記之不動產移轉登記返還予借名人前，該登記並不失其效力，借名人之債權人尚不得以該不動產有借名登記契約為由，主張出名人尚未取得所有權，其無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之權利。原審既認系爭不動產係鄞成業借名登記於上訴人名下，鄞成業已死亡，鄞義俊等人為其繼承人，則於上訴人將系爭不動產移轉登記返還予鄞成業之繼承人前，能否謂上訴人非系爭不動產之所有人，其不得提起本件第三人異議之訴，自滋疑問。原審見未及此，遽以前揭理由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借名登記之刑事責任與案例解析



借名登記之刑事責任與案例解析

�借名登記是否觸犯公務員登載不實？
�出名人擅自處分是否構成侵占或背信？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
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罰金。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1111號判例
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有無實受損害，在所不問，
且此所謂損害，亦不以經濟價值為限。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借名登記到底產生什麼損害？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不成文要件：公務員無實質審查權限
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1710號判例：
刑法第二百十四條所謂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
公文書罪，須一經他人之聲明或申報，公務員即
有登載之義務，並依其所為之聲明或申報予以登
載，而屬不實之事項者，始足構成，若其所為聲
明或申報，公務員尚須為實質之審查，以判斷其
真實與否，始得為一定之記載者，即非本罪所稱
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不成文要件：公務員無實質審查權限

我國土地登記，係採形式審查？實質審查？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57號判決：
假買賣、借名登記 假贈與移轉 假設定抵押600萬

李培順 李偉成 蔣秀霞 林清顏
(躲債) 真買賣(價金920萬)

配偶陳順華 陳淑卿
與蔣秀霞簽假買賣契約
謊稱買給蔣秀霞670萬
並給付李培順384萬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57號判決：
「足以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地政管理之正確性。」
「地政機關人員於人民申請辦理土地相關登記事
項（包括買賣、贈與之移轉登記、抵押權設定登
記），乃依照申請人提出之書面辦理登記，並不
進行實質審查。」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57號判決：
「是核被告李偉成、李培順‧‧‧‧‧‧所為，均係犯刑法
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另‧‧‧‧‧‧被告
陳順華分別與被告蔣秀霞、林清顏就系爭房地為
不實之贈與及抵押權設定登記等行為，均係犯刑
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57號判決：
「李偉成與李培順為兄弟關係，緣李培順於民國95年3月間，因積欠銀行債務且負債累累，恐名下財產遭銀行查封拍賣，故與李偉成研商將其所有坐落在臺北縣三重市（現改制為新北市三重區，以下同）龍門路282號3樓之房屋及其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面積637.95平方公尺、權利範圍4萬分之786之土地（下稱系爭房地）借名登記於李偉成名下，二人明知彼此間並無買賣之真意，仍就系爭房地簽訂買賣契約，上載雙方約定買賣總價款為新臺幣（下同）
485萬元，復於95年4月6日，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
意聯絡，由其等提供相關證件、印鑑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狀交由不知
情之代書業者李鴻志向臺北縣三重地政事務所（現改制為新北市三重
地政事務所，以下同）申請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至李偉成名下，致使不知情之地政事務所承辦公務員為形式審查後，於翌日將前開不實事項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之公文書上，足以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地政管理之正確性。」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57號判決：
「李偉成嗣於102年2月間，明知其係受李培順所託，僅係系爭房地之
借名登記人，對於系爭房地並無管理、使用及處分等權利，未經李培順
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處分系爭房地，其配偶陳順華亦明知李培順方
為系爭房地之實際所有權人，李偉成並無權決定出售，竟均因家庭經濟
狀況不佳，意圖為其等不法之利益，共同基於背信之犯意聯絡，二人謀
議由李偉成將系爭房地交付予陳順華出售，在未實際出售前，為使仍居
住在系爭房地之李培順速搬離上址，陳順華竟與蔣秀霞、林清顏分別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意聯絡，蔣秀霞及林
清顏雖不知李偉成與李培順之借名登記關係，然均明知並無受贈取得系
爭房地所有權及設定抵押權之真意，仍由其等提供相關證件、印鑑與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狀交由不知情之代書業者王琪於102年2月
7日，向新北市三重地政事務所申請將系爭房地以李偉成贈與蔣秀霞為
由，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至蔣秀霞名下」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373號判決：
假買賣、借名登記 貸款、設定抵押

侯殿祥 袁令祥 銀行
(信用不佳) (信用正常)



借名登記與使公務員登載不實？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1373號判決：
「土地登記事項中，移轉原因為其中重要事項之一，
涉及稅捐核課，並具有公信性。而地政機關辦理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僅須審核形式上之要件是否
具備即足，對於土地所有權移轉之原因實質上是否
真正，並無審認之責，倘行為人明知所申辦之土地
所有權移轉登記原因，實質上並非真正，仍以該不
實之事項向地政機關申辦登記，使地政機關承辦之
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相關公文書內，自與上
開犯罪構成要件相當。‧‧‧‧‧‧自足以生損害於地政機關
對於土地、建物登記管理之正確性。」



借名登記之類型

�借名登記之類型：
一、借名財產原屬第三人所有。
二、借名財產原屬借名人所有。



借名登記之類型─原屬第三人所有

買賣(§345)

出賣人甲 丙(買受人，借名者)

移轉登記(§758)

乙(登記名義人，出名者)



借名登記之類型─原屬借名人所有

移轉登記(§758)

出賣人甲 丙(借名者)

移轉登記(§758)

乙(出名者)



出名人擅自處分是否構成侵占或背信？

�刑法第335條(侵占罪)：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
有他人之物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342條(背信罪)：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
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
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出名人擅自處分是否構成侵占或背信？

�刑法第335條(侵占罪)之要件
一、侵占(易持有為所有之行為)
二、自己持有他人之物
三、因委託關係而持有他人之物
四、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
五、故意



出名人擅自處分是否構成侵占或背信？

�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要件
一、為他人處理事務
二、背信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
三、致生損害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
四、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意圖損害
本人之利益
五、背信故意



出名人擅自處分是否構成侵占或背信？

�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要件

出名人單純出借人頭有為他人處理事務？



出名人擅自處分是否構成侵占或背信？

�最高法院85年度台非字第36號判決：
被告行為時我國民法尚無關於信託行為之規定，亦無信託法之頒行，通常所謂信託行為，係指信託人將財產所有權移轉與受託人，使其成為權利人，以達當事人間一定目的之法律行為而言。本件原判決認定自訴人林宜謙購得右開土地後，因其地目為『旱』，林宜
謙不具自耕農身分，乃信託登記有自耕農身分之被告
黃基模名下，縱被告違反信託契約之約定，將受託登記其名下之部分土地，與他人交換或出售、抵押，尚與刑法上侵占罪之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構成要件有間，自難令其負侵占之刑責，應成立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條第一項之背信罪。



出名人擅自處分是否構成侵占或背信？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57號判決：
假買賣、借名登記 假贈與移轉 假設定抵押600萬

李培順 李偉成 蔣秀霞 林清顏
(躲債) 真買賣(價金920萬)

配偶陳順華 陳淑卿
與蔣秀霞簽假買賣契約
謊稱買給蔣秀霞670萬
並給付李培順384萬



出名人擅自處分是否構成侵占或背信？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57號判決：
「辯以：‧‧‧‧‧‧被告李偉成僅係以財產上之名義移轉
受託人（即登記名義人），受託人即被告李偉成
自始無積極管理處分之義務，屬消極信託，依現
行信託法不成立信託關係，難認李偉成係受託處
理事務之人云云。」



出名人擅自處分是否構成侵占或背信？

�臺灣高等法院104年度上易字第557號判決：
惟查‧‧‧‧‧被告李培順、李偉成之間即成立性質上與委任
相同之借名登記契約，被告李偉成既向被告李培順出
借其名義，為被告李培順擔任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
即有義務忠實履行此一受託任務，不得違背被告李培
順之意思擅自處分系爭房地‧‧‧‧‧‧則被告李偉成、陳順
華未經被告李培順之授權或同意，即將系爭房地由蔣
淑霞名下過戶予黃淑卿之行為，已違背當初被告李培
順基於借名契約以委任被告李偉成擔任系爭房地之登
記名義人之契約意旨，而屬違背其任務之行為甚明。



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yenpichih@gmail.com
電話：0963221469
Line：yenpichih


